
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

單元三 地產代理實務與實用知識

第七課 物業轉易須知



版權及免責聲明
本課堂所派發的講義的版權為監管局所有，任何人士除非

獲監管局事先書面允許，否則不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
式或為任何目的，不得翻印、轉載或節錄課堂的全部或部
分內容。

本課堂所談及的內容，不論是口述或筆記，特別是在「答
問時段」所提供的回應，只代表講者的個人意見及作參考
之用，並不可視為法律意見。如有需要，參與課堂人士應
尋求法律意見。

對於因或就本課堂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包括所派發的講義
或資料)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失，監管局或講者概不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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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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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1)

標準文件（表格1，3 和4）適用於處理
買賣住宅物業?

A.是

B.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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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2)

填寫表格1的資料的訂明來源共有三
個？

A.是

B.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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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3)

臨時買賣合約是一份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合約？

A.是

B.不是

6



課前熱身題 (Q4)

一般情況下，買賣雙方簽訂臨時買賣合
約後，便會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但亦有
可能雙方就買賣協議的條款未能達成一
致，而未能簽妥正式買賣協議而成交？

A.是

B.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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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5)

現行適用於物業轉讓的印花稅分別
有三項 (即：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
稅和從價印花稅）？

A.是

B.不是

8



內容

 物業買賣流程

 處理買賣雙方資料的重點

 填寫臨時買賣合約注意事項

 臨時買賣合約與正式買賣合約的關係

 印花稅（包括買家印花稅、額外印花

稅及從價印花稅）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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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買賣流程



物業買賣流程

1. 【住宅物業】賣方與地產代理簽訂地產代

理協議 (表格3) 並透過地產代理在市場放

盤出售物業 地產代理填寫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後交予賣方並為該物業進行土地查

冊

2. 【住宅物業】買方告訴地產代理購買物業，

與地產代理簽訂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4)

地產代理提供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及相關

文件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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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查冊: 

執業通告 13-03(CR)

訂明表格 / 訂明資料: 

執業通告 *01-07(CR)

&*13-02(CR)

核實賣方的身分: 

執業通告 16-03(CR)

物業廣告: 

執業通告 18-02(CR),

09-05(CR), 09-04(CR), 

*02-05(CR) & *00-09(CR)



物業買賣流程 (續)

3. 地產代理為雙方商議臨時買賣合約條款

(PASP)，並安排雙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及

支付首期訂金（俗稱「細訂」）

4. 賣方律師草擬正式買賣協議送交買方

律師審閱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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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合約: 

執業通告 13-06(CR)

& 03-02(CR)

反洗錢: 

執業通告 18-01(CR)



物業買賣流程 (續)

5. 雙方就買賣協議的條款達成一致後

簽署正式買賣協議 (SPA) 及/或支

付大訂

6. 賣方律師從賣方或賣方承按人獲得

業權契據，再將該業權契據轉交買

方律師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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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合約: 

執業通告 13-06(CR)

& 03-02(CR)



物業買賣流程 (續)

7. 如買方申請按揭，買方承按人的職員及估

值師將視察該物業以進行估值

8. 買方律師及買方承按人律師提出業權查詢

（查契）賣方律師對業權查詢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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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買賣流程 (續)

9. 買方律師草擬轉讓契 (Assignment)再

由賣方律師批閱

10.賣方律師編製對數表（Apportionment 

account）買方律師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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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買賣流程 (續)

11. 買方於成交前數天，為確保成交當天可交吉交

樓而視察物業及到其律師辦事處簽署轉讓契及

按揭契據，並繳付購買價的餘額

12. 買方律師於成交日向承按人提取按揭貸款

然後將已妥為簽署的轉讓契及購買價的餘額送

交賣方律師，並結清收支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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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買賣流程 (續)

13. 賣方律師安排賣方簽署轉讓契，並向賣方支付

購買價的餘額賣方繳付贖回按揭的款項解除

按揭賣方律師於成交日交出物業鎖匙予買方

律師或指示代理將鎖匙交予買方

14. 賣方律師妥為簽署的轉讓契及按揭解除書（於

成交後7個工作天至21天內）送交買方律師

17



提提您︰

• 透過互聯網查閱案例︰

http://www.judiciary.gov.hk/en/inde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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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udiciary.gov.hk/en/index/index.htm


處理買賣雙方資料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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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買賣雙方資料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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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土地查冊記錄

 物業 (地址; 土地不可分割的分數) 

 確保賣方的名稱與土地查冊的名稱相同



處理買賣雙方資料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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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賣方的身分

 執業通告 16-03(CR) 

 建議買賣雙方在律師行託管所有訂金



處理買賣雙方資料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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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3) 

填寫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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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包括以下部份

 第一部 物業資料

A 部 物業地址

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C 部 可提供關於物業的其他資料 (可選擇性提供)

 第二部 賣方的陳述

 簽署部份

 註 此部份為從業員作出以下指引︰

- 如何填寫表格 - 向誰人提供表格

- 何時提供表格 - 訂明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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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

物業資料

A 部: 物業地址

B 部: 物業的訂
明資料



C 部: 可提供關於
物業的其他資料
（可選擇性提供）

第二部:        
賣方的陳述

B 部: 物業的訂
明資料



賣方簽署部份

註: 此部份為從業
員作出以下指引
- 如何填寫表格
- 向誰人提供表格
- 何時提供表格
- 訂明資料來源

第二部:        
賣方的陳述

代理簽署部份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 註

1. 使用本表格時不應作出任何更改。

2. 本表格第2部載列的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足以影響或界定
買賣雙方擬訂立的買賣協議的任何條款及條件。

3. 持牌地產代理須按賣方的選擇於與賣方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之前或於賣方與一名買方訂立物業的買賣協議之前向賣方
提供一份已填妥的表格的正本或副本。
(表格3第5條 –物業資料、第10條 –賣方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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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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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 註

1. 使用本表格時不應作出任何更改。

2. 本表格第2部載列的任何條文不得解釋為足以影響或界定
買賣雙方擬訂立的買賣協議的任何條款及條件。

3. 持牌地產代理須按賣方的選擇於與賣方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之前或於賣方與一名買方訂立物業的買賣協議之前向賣方
提供一份已填妥的表格的正本或副本。
(表格3第5條 –物業資料、第10條 –賣方的確認)

4. 除非買方明確表示放棄收取本表格的正本或副本的權利，
否則持牌地產代理須向買方提供一份已填妥的表格的正本
或副本。
(表格4第4條 –物業資料、第6條 –買方的確認、附表1 – 買方
放棄收取物業資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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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購買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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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購買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4

是 

= 買方放棄收取物
業資料表格的權利

否 

= 買方不放棄收取
物業資料表格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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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 註

5.  如買方或賣方︰

(a) 對本表格第1部的B部中所列的任何產權負擔的效力及含意
存有疑問；

(b)不能取得任何訂明資料或對本表格所提供的任何資料存有
疑問；或

(c) 欲取得本表格並沒有提供的其他資料；

應尋求法律意見或其他專業意見。

6. 除第1部的C部外，必須回答所有問題及在所有空格上填寫
所需資料。如任何問題並不適用，請填上“不適用”。如
欠缺任何訂明資料，請填上“資料欠缺”。

C部 –可提供關於物業的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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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 註

7. 應就每項物業填寫一份表格。

8. 如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重要更改，應立即通知收取本表格的
人。

9. “＊”號表示刪去不適用者。被刪去的條文必須加以簡簽。
如適用，請在所提供的方格□內劃上“”號。

10.賣方可就在本表格第2部提供的資料附加書面證據。

11. 資料的訂明來源：

A：土地註冊處
B：差餉物業估價署
C：屋宇署

12.填上有關地產代理業務實體(即俗稱商號)的名稱。

(土地查冊)
(物業資訊網紀錄)

(佔用許可證 –即“入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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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物業資料表格

填寫標準表格示範



如何取得土地查冊

• 土地註冊處 -「綜合註冊資訊系統」 IRIS

網址: www.iris.gov.hk

開放時間: 每天 (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由早
上7時30分至翌日凌晨3時30分 (系統接受訂單
的截止時間為凌晨2時30分)

費用: (1) 「現時」的土地查冊 - $10

(2) 「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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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查閱土地登
記冊」以便進行查冊

11/07/2016



40 1

政府租契

填寫標準表格示範 –
土地查冊

08/07/2022 11:22

08/07/2022 07:30

08/07/2022.

查冊日期及時間

查冊類別

物業參考編號

地段編號

所佔地段份數

物業地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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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姓名 擁有權模式

文書日期: 文書簽署或發出的日期
註冊日期: 文書於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日期

ASSIGNMENT WITH PLAN



第一部:       
地產代理填寫

第二部:                  
賣方或地產代理填寫

訂明來源:
土地註冊處–土地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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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標準表格示範 –
土地查冊

08/07/2022 11:22

08/07/2022 07:30

08/07/2022.

查冊日期及時間

物業地址



Flat A on 5/F of Tower 2, The Pentagon, No. 6 Good View Lane, Shatin, N.T.

利用土地查冊資料填寫表格1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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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A on 5/F of Tower 2, The Pentagon,  No. 6 Good View Lane, Shatin, N.T.

利用土地查冊資料填寫表格1  【例子】



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1. 擁有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的詳情

- 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

執業通告︰13-01 (CR) 送讓契/無償轉讓契

專題論集物業產權負擔
第1節 (4) 可註冊的物業產權負擔

執業通告︰01-08 (CR) 確認人轉讓物業
執業通告︰16-03 (CR) 核實賣方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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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業主姓名 擁有權模式

ASSIGNMENT WITH PLAN



48 1

土地查冊例子

08/07/2022 11:22

08/07/2022 07:30

08/07/2022.

查冊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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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7/2022Tam Tai Ming & Chan Mei Mei

(Joint Tenants)



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1.有效的產權負擔:

• 法庭命令

• 建築命令 [執業通告07-05(CR), 10-01(CR)︰違例建築工程]

• 斜坡修葺令

• 租契

• 按揭或押記

• 其他登記為產權負擔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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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參考資料 -

專題論集: 物業產權負擔

• 第 2 節(3) 地產代理於產權負擔上的責任

• 第 3 節(3)(d)押記令

• 第 3 節(4)(b)建築令

• 第 3 節(6) 租戶權益

• 第 3 節(2) 融資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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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 WITH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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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契

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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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用許可証 (入伙紙)
Occupation Permit

合格證明書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大廈公契
Deed of Mutual Covenant

法定押記 / 按揭
Legal Charge / Mortgage

解除



55

按揭 Mortgage

建築命令
Building Order

Building Authority

Buildings Ordinance

履行書
Letter of Compliance

法庭蓋印押記令: 
提出因由通知 法庭命令

押記備忘錄
Memorandum of Charge

欠交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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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物業的訂明資料 

資料的類別 
訂明來源 

(參閱註 11) 

取得資料 

的日期 

1. 註冊於土地註冊處的當時的擁有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的

詳情：  

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 

 

 

 

A 

 

 有效的產權負擔：   

 (a) 法庭命令： □有 □沒有 

 如“有”，請述明詳情： 
 

A  

 (b) 建築命令： □有 □沒有 

 如“有”，請述明詳情： 
 

A  

 

 (c) 斜坡修葺令： □有 □沒有 

 如“有”，請述明詳情： 
 

A  

 (d) 租契： □有 □沒有 

 如“有”，請述明詳情： 
 

A  

 (e) 按揭或押記： □有 □沒有 

 如“有”，請述明詳情： 
 

A  

 (f) 其他登記為產權負擔的項目︰ 
 

註： 須附上土地註冊處查冊副本。 

A  

 

08/07/2022


Memorial No. 12121601460019

Sealed Copy Charging Order: Notice to Show Cause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Mortgage - Memorial No. 10061203081248

K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08/07/2022

Memorandum of outstanding service 

& management fees & other charges –

Memorial No. 13031201581243, 

Railway Corporation Limited

08/07/2022

Tam Tai Ming & Chan Mei Mei

(Joint Tenants)

利用土地查冊資料填寫表格1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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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Mortgage - Memorial No. 10061203081248

K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morandum of outstanding service 

& management fees & other charges –

Memorial No. 13031201581243, 

Railway Corporation Limited



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2. 物業的樓面面積︰「實用面積」電視短片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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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2. 物業的樓面面積︰

執業通告︰
*13-02(CR) 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 / 出租資料表格
*12-02(CR)  提供二手住宅物業樓面面積的資料
09-03(CR) 「物業資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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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實用面積(平方米): 93.5

Saleable Area (m2)  

面積對算值: 

(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

(1 m2 = 10.764 ft2)

實用面積的定義

8-Jul-2022

填寫標準表格示範 – 物業資料網



入伙紙發出日期

上述資料摘錄自屋宇署發出
的有關佔用許可證，經由差
餉物業估價署的物業資訊網
發放，用以查證有關物業的
「用途限制」，以符合《地
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
港住宅物業)規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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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93.5 m2 08/07/2022

Mortgage - Memorial No. 10061203081248

K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morandum of outstanding service 

& management fees & other charges –

Memorial No. 13031201581243, 

Railway Corpor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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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93.5 m2 08/07/2022

Mortgage - Memorial No. 10061203081248

K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morandum of outstanding service 

& management fees & other charges –

Memorial No. 13031201581243, 

Railway Corporation Limited

利用「物業資訊網」服務
資料填寫表格1  【例子】



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3. 落成年份

- 佔用許可證 或

- 合格證明書 或

- 不反對入住書

4. 用途限制

- 佔用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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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66

「留心物業許可用途」教育短片 (1分51秒)



落成年份及用途限制資料
可參考佔用許可証（入伙紙）

請參考下頁土地註冊處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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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用許可証 (入伙紙)
Occupation Permit

文書日期



入伙紙發出日期

上述資料摘錄自屋宇署發出
的有關佔用許可證，經由差
餉物業估價署的物業資訊網
發放，用以查證有關物業的
「用途限制」，以符合《地
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
港住宅物業)規例》的規定。



4 flats per floor

for domestic use



佔用許可証（入伙紙）可從土地註冊處
與前述申請首次買賣協議方法取得，

亦可從屋宇署取得。
用途限制可見下頁入伙紙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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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cember 2008

例子



4 flats per floor

for domestic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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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08/07/2022

 93.5m2 08/07/2022

2008
08/07/2022

Domestic use 08/07/2022

Mortgage - Memorial No. 10061203081248

KC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morandum of outstanding service 

& management fees & other charges –

Memorial No. 13031201581243, 

Railway Corporati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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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續)

5. 政府租契

(a) 租契年期尚餘的期間

(b) 續期權利

6. 如行將批給政府租契，請述明所擬批給

的租契年期

76



77 1

政府租契

土地查冊例子

08/07/2022 11:22

08/07/2022 07:30

08/07/2022



政府租契

(a) 租契年期尚餘的期間 -

租契年期 : 50 years from 3-3-2003

簽署表格 1 日期 : 08/07/2022

尚餘年期 : 08/07/2022 至 02/03/2053

(約3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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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se Term : 75 years renewable for 75 years

Commencement of Lease Term : 22/11/1897

有續期權利的例子︰

22/11/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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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年8月 08/07/2022



不適用 不適用

（可選擇性提供）

1,452 (每季)

2,753

1,750


1,300 平方呎(建築面積)，發展商售樓書

利用土地查冊資料填寫表格1  【例子】



根據表格1第2部分的賣方的陳述，賣方可提供有關

物業的額外資料，例如對物業進行的結構上的加建、

改動、修葺或改善。從業員應盡力促請賣方提供表

格1第2部分的相關資料。

執業通告:*13-02(CR) 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出租資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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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外牆維修工程，每戶約二萬元 ，實際所需費用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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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的簽署

 譚大明 陳美美

Tam / Chan 08/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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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地產代理公司

代理的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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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地產代理公司

C. W. Lee
李長旺 E-654321
C - 611111 - A000
新界沙田好旺中心1樓108號舖

2901 1092
2901 2211

08/07/2022

 ABC 地產代理公司



提提您︰

86

執業通告17-02(CR) -

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 樓面面積資料

• 許可用途

• 閣仔及閣樓

• 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
未完成分間的非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



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樓面面積資料

• 如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是基於恰當的
根據，可提供該等資料 (e.g. 測量師報告、售樓說明
書、經批准的建築圖則及首份買賣協議)

• 在廣告內述明或告知有關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該
等資料未經核實

• 告知有關人士任何樓面面積的描述均沒有統一或普遍
採納的定義

• 建議有關人士親自視察物業並自行量度及／或尋求法
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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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許可用途

• 若有關物業的佔用許可證（「入伙紙」）已發出：
a) 提供在入伙紙內述明的許可用途；

b) 述明該等資料乃入伙紙發出之日的資料；

c) 告知有關人士，有關的政府批地書及／ 或公契亦可能載有
用途限制的條文；及

d) 建議有關人士就物業擬作的特定用途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
見

• 若有關物業的入伙紙尚未發出，則：
a) 告知有關人士無法核實物業的許可用途；及

b) 建議有關人士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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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閣仔及閣樓

• 查看入伙紙是否述明有閣仔或閣樓

• 若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有閣仔或閣樓，須向客戶提供
以下意見：

a) 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閣仔或閣樓的存在；

b) 無法核實閣仔或閣樓的合法性；

c) 購買或租賃附有違例建築工程之物業的風險；及

d) 需要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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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
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

• 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價單

• 向買方提供由賣方擬備的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或價
單

• 宣傳物品及廣告須取得賣方的批署

• 就宣傳物品及廣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取得賣方的明
確書面批署

• 按揭及貸款計劃

• 不得向買方聲稱可成功取得按揭貸款或獲得其希望的按揭條
款以購買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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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您︰

91

執業通告17-03(CR) -

銷售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



提提您︰

• 向客戶提供準確及最新的物業資料是持牌人的重要責
任。

• 為保障及促進客戶的利益，持牌人必須全面遵從
《地產代理條例》、《常規規例》中述明的相關法定
責任，以及地產代理協議的相關條文。

• 倘持牌人未能遵守有關物業資料及填妥物業資料表格
／出租資料表格的相關條文，則或會違反《地產代
理條例》及／或《常規規例》及／或《操守守則》，
並可能會遭受紀律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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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一）：

根據練習一的案情和附件，
填寫物業資料表格（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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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 業主陳先生於2022年7月7日到ABC物業代理行放售
他位於美景花園D座10樓D2室（有關物業）。

• 根據陳先生口述的資料，有關物業相連天台，屬特色
單位。所以他出售的價錢會高於其他同等呎數的單位。
有關物業是陳先生與太太一同擁有，但所有購買單位
的資金及每月供款都由他負責。

• 負責接待陳先生的代理甲記得美景花園每座的天台都
屬公共地方，而美景花園的告示板貼出通告，指法團
將在12月初商討整個屋苑外牆及污水喉的事宜。陳先
生回答說天台平日只有他使用，故屬於他的。至於大
廈維修，現在只是很初步，短期內也不會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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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 代理甲遂與陳先生簽訂地產代理協議及預備填寫
物業資料表格。代理甲查問陳先生會否提供「業
主的陳述」的資料，陳先生說：「可以。但我不
會簽署！」

• 代理甲為有關物業到土地註冊處及差餉物業估價
署進行查冊，土地查冊見附件(一)，物業資訊網查
冊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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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附件一)

07/07/2022 12:02

07/07/2022 7:30

07/07/2022.



FLAT D2, 10/F, BLOCK D, FANTASTIC VIEW GARDEN, NO. 66 FANTASTIC VIEW ROAD, KOWLOON



UB1090895FANTASTIC VIEW LIMITED

CHEN WAI MING

NG YIU WING

YIU CHI LING

LO SIU MAN

WONG MEI MEI

CHAN KWONG MING

陳光明

YIP CHING CHING

葉青青

UB2698689

UB6835297

UB7594326

11110811951129



FLAT D2, 10/F, BLOCK D, FANTASTIC VIEW GARDEN, NO. 66 FANTASTIC VIEW ROAD, KOWLOON

CHAN KWONG MING & YIP CHING CHING               

(JOINT TENANT)

07/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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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WONG MING & YIP CHING CHING               

(JOINT TENANT)

07/07/2022



UB2583682

UB3137239

UB3308634

GOVERNMENT NOTICE NO. 686 –
OF 1981 PURSUANT TO
SECTION 22(1)

GOVERNMENT NOTICE NO. 3690 –
OF 1981 PURSUANT TO
SECTION 22(1)

UB6680090 NG YIU WING

YIU CHI LING

UB6835297

UB6835298 POWER OF ATTORNEY BY 
CHEN WAI MING

LAM SHAM MUI “THE
ATTORNEY”
-

UB6835299 THE HONG KONG AND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



UB7594325

UB7541484 ORDER NO.IA9/K/95/P3              --
UNDER SECTION 26A(1) OF      --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UB8632926

UB7570439

UB7594326

LO SIU MAN     

WONG MEI MEI     

UB7594327 THE HONG KONG AND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

UB9515695

TAI TAI BANK LIMITED
-

UB9515696

11112811941133











11092611981289 CHAN KWONG MING

陳光明

11110811951129

YIP CHING CHING

葉青青

11110811951132
THE HONG KONG AND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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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WONG MING & YIP CHING CHING               

(JOINT TENANT)

07/07/2022









Memorial No. 11110811951132 –

Mortgage, The Hong Kong &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沒有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Memorial No. 11110811951132 –

Mortgage, The Hong Kong &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沒有



實用面積: 29.0 m2

7-Jul-2022

練習一(附件二)



Memorial No. 11110811951132 –

Mortgage, The Hong Kong &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沒有

 29.0 m2 07/07/2022



入伙紙發出日期:

20-Jul-1978



Memorial No. 11110811951132 –

Mortgage, The Hong Kong &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沒有

 29.0 m2 07/07/2022

1978
07/07/2022



DOMESTIC USE



Memorial No. 11110811951132 –

Mortgage, The Hong Kong & Kowloon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07/07/2022







沒有

 29.0 m2 07/07/2022

1978
07/07/2022

Domestic Use 07/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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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附件一)

租契年期: 99年
租契開始日: 01/07/1898

租契到期日: 30/06/1997

中英聯合聲明 - 自動續期50年
至2047年6月30日

尚餘年期: 07/07/2022 – 30/06/2047

= 約25年



約25年



不適用 不適用

07/07/2022



代理的簽署

 ABC物業代理行

ABC物業代理行



考考你（練習二）：

若你填寫表格1後，應在何時將表格1交給業主？

(a) 訂立表格3之前; 或

(b) 賣方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之前

表格3 買賣協議

答：
依據業主(賣方)於地產代理協議表格3的選擇:
(a) 訂立表格3之前; 或
(b) 賣方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之前

 



填寫臨時買賣合約注意事項



提提您︰

119

執業通告18-01(CR) -

地產代理業遵守反洗錢及反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
• 客戶盡職審查

• 備存紀錄

• 風險評估

• 報告可疑交易



填寫臨時買賣合約注意事項

120

執業通告13-06(CR)  填寫臨時協議
• 不可安排客戶簽署在重要條款的位置仍漏空

的臨時協議

• 就已簽署的臨時協議作出任何修訂之前，先
取得客戶的同意



填寫臨時買賣合約注意事項

121

執業通告03-02(CR) 臨時買賣合約
• 立約人的身份及/或法律行為能力



填寫臨時買賣合約注意事項

122

執業通告15-05(CR) 買賣或租賃泊車位
• 確定有關泊車位有否任何使用上的限制



填寫臨時買賣合約注意事項

123

執業通告16-03(CR) 核實賣方的身分
• 核實賣方身分時應遵守的事項

• 建議買賣雙方在律師行託管所有訂金

• 告知客戶不託管訂金的風險 [執業通告- 通告

編號05-07(CR)]

• 取得最近一份轉讓契的副本

• 若有差異/未能核實/信納賣方與業主的身分
相同，提醒買方風險，並建議在繼續進行交
易前尋求法律意見



臨時買賣合約條款

• 標題

• 意願

• 合約方

• 物業 (土地不可分割的分數及單位獨自擁有權)

–圖則

124



臨時買賣合約條款 (續)

• 售價訂金
–“彈”票 (合約條款或合約先決條件？)

(Ho Chi Keung & Anor v Yip Lai Ping Elizabeth 
DCCJ7062/2003)

–10%售價

–律師保管

–撻訂和雙倍賠償

–支票或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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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買賣合約條款 (續)

• 成交日期及時間

(午夜規例:律師公會通告15/89)

星期日成交

微不足道不適用

126



臨時買賣合約條款 (續)

• 交吉:

–佔用者

–垃圾

(Lee Zoe v Hui Pak Fong HCMP157/2009)

• 時間

- 除非訂明，時間並非為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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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

- 於普通法下，物業風險由買方承擔

• 物業狀況:現況不包括非法建築物

(All Ports Holdings Ltd. v Grandfix
Limited HCA15000/1999)

• 視察

• 約束力

臨時買賣合約條款 (續)

128



臨時買賣合約法律約束力

• 3P及建立法律關係的意向

129



臨時買賣合約法律約束力 (續)

• 簽正式合約為準 (Subject to Contract)

130



臨時買賣合約法律約束力 (續)

• 有法律約束力的臨時買賣合約

“臨時”

131



臨時買賣合約與正式

買賣合約的關係



臨時買賣合約與正式買賣合約的關係

• 正式合約不能與臨約有抵觸 (Chu Wing Ning

v Ngan Hing Cheung [1992] HKCU 283)

• 堅持額外條款構成毀約

• 在正式買賣合約未能簽訂的情況下，臨約可

成為唯一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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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的基本認識



物業轉讓稅項

 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

 買家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

 從價印花稅（Ad Valorem Stamp Duty）

135



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

執業通告*14-02(CR) 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

須繳納額外印花稅的情況:

I. 該交易涉及買賣或轉讓住宅物業；

II. 賣方或轉讓方於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之後才取得有關物
業；及

III. 賣方或轉讓方取得有關物業後：
a) 如物業是在2010 年 11月20 日至 2012 年10 月26日期間取得 - 24 

個月或以內；或

b) 如物業是在 2012 年10 月27日或之後取得 - 36 個月或以內

處置(包括轉售或轉讓)該物業。

136



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續）

 額外印花稅稅率：物業交易的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以
較高者為準）x 適用稅率

處置物業的日期
在2010年11月20日至2012

年10月26日期間取得的物
業的「額外印花稅」稅率

在2012年10月27 日或之
後取得的物業的擬定
「額外印花稅」稅率

6 個月內 15% 20%

12 個月內
(但滿6 個月後)

10% 15%

24 個月內
(但滿12 個月後)

5% 10%

36 個月內
(但滿24 個月後)

-- 10%

137

過時



額外印花稅（Special Stamp Duty）（續）

 繳納額外印花稅的責任

•買賣雙方須共同及個別負上繳納額外印
花稅的責任

•持牌人應建議客戶協商由哪一方繳付額
外印花稅，並將有關的協議在臨時買賣
合約內訂明

•提醒客戶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於簽訂臨
時買賣合約前就其繳付額外印花稅的責
任先徵詢法律意見

138



買家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

執業通告*14-02(CR) 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

須繳納買家印花稅的情況

• 除非獲豁免，「買家印花稅」適用於2012年

10月27日或以後就住宅物業所簽立的「買賣

協議」或「售賣轉易契」，如買方為非香港

永久性居民或以有限公司購入物業

139



買家印花稅（Buyer’s Stamp Duty）(續)

稅率

•按物業交易的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以較高者

為準），以 15 % 的稅率計算

繳納買家印花稅的責任

• 由買方支付

140



從價印花稅（Ad Valorem）

執業通告14-03(CR)  從價印花稅的調整

須按第1標準稅率繳付從價印花稅的情況

•除非獲豁免或另有規定， 2013年2月23日或以後簽立，

住宅或非住宅物業的買賣協議，均須以第1標準稅率繳

納「從價印花稅」（俗稱「雙倍印花稅」）

•豁免：請參閱稅務局從價印花稅常見問題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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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印花稅 (第1及第2標準稅率)

注意：

 《2018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該修訂條例」)已於2018年1月19日刊憲。

該修訂條例就在2016年11月5日(「生效日期」)或之後簽立的某些處理住宅

物業的文書引入新的「從價印花稅」稅率，劃一為15%，以取代原來適用的

「從價印花稅」第1標準稅率。

 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因轉換住宅物業而申請退還部分「從價印花稅」，該修訂

條例亦延長了於生效日期或之後取得的新置物業所繳付的「從價印花稅」的

出售其原有物業期限，由原來新置物業的轉易契的日期後的6個月內延長至

12個月內。

 請參閱稅務局網站上的印花通告第02/2018、第03/2018號，以及常見問題，

以了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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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標準第2部稅率的從價印花稅的計算和稅率

• 第1標準第2部稅率(適用於在2013年2月23日或之後但在2016年11月5日前就取得住宅物業所簽
立的文書及在2013年2月23日或之後但在2020年11月26日前就取得非住宅物業所簽立的文書)

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 稅率 (由2013年2月23日起生效)

超逾 不超逾

$2,000,000 1.5%

$2,000,000 $2,176,470 $30,000＋超逾$2,000,000的款額的20%

$2,176,470 $3,000,000 3.00%

$3,000,000 $3,290,330 $90,000＋超逾$3,000,000的款額的20%

$3,290,330 $4,000,000 4.5%

$4,000,000 $4,428,580 $180,000＋超逾$4,000,000的款額的20%

$4,428,580 $6,000,000 6.00%

$6,000,000 $6,720,000 $360,000＋超逾$6,000,000的款額的20%

$6,720,000 $20,000,000 7.5%

$20,000,000 $21,739,130 $1,500,000＋超逾$20,000,000的款額的20%

$21,739,130 8.5%



從價印花稅（Ad Valorem）（續）

豁免

• 例子１：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購買住宅物業時，是代表自己

行事並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業

• 例子２：由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與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近親〔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姊妹〕以

分權擁有人或聯權擁有人方式共同購入住宅物業，

他們在購買有關住宅物業時，各人均是代表自己

行事及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其他住宅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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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印花稅 (第1及第2標準稅率)

注意：

 《2021年印花稅(修訂)條例》(2021修訂條例)已於2021年3月19日刊憲。根

據2021修訂條例，除另有規定外，任何在2020年11月26日或以後簽立以買

賣或轉讓非住宅物業的文書，均須按第2標準稅率繳納「從價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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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印花稅 (第1及第2標準稅率)

注意：

 政府宣布將修訂《印花税條例》，調整從價印花税第2標準税率的税階。政

府將向立法會提交《2023年印花税（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以

落實該建議。行政長官亦已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120章）作出

《2023年公共收入保障（印花税）令》（《命令》），使《條例草案》在制

定成法律前具有十足法律效力。根據《命令》，新税階適用於任何在2023年

2月22日上午11時或之後所簽立以買賣或轉讓住宅物業或非住宅物業而須按

第2標準税率予以徵收從價印花税的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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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標準稅率的從價印花稅的計算和稅率

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 稅率 (由2010年4月1日起生效) 

超逾 不超逾

$2,000,000 $100

$2,000,000 $2,351,760 $100＋超逾$2,000,000的款額的10%

$2,351,760 $3,000,000 1.5%

$3,000,000 $3,290,320 $45,000＋超逾$3,000,000的款額的10%

$3,290,320 $4,000,000 2.25%

$4,000,000 $4,428,570 $90,000＋超逾$4,000,000的款額的10%

$4,428,570 $6,000,000 3.00%

$6,000,000 $6,720,000 $180,000＋超逾$6,000,000的款額的10%

$6,720,000 $20,000,000 3.75%

$20,000,000 $21,739,120 $750,000＋超逾$20,000,000的款額的10%

$21,739,120 4.25%

• 第2標準稅率 (適用於在2023年2月22日上午11時之前簽立的文書的第2標準税率)



第 2 標準稅率的從價印花稅的計算和稅率

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 稅率 (由2010年4月1日起生效) 

超逾 不超逾

$3,000,000 $100

$3,000,000 $3,528,240 $100+超出$3,000,000的款額的10%

$3,528,240 $4,500,000 1.5%

$4,500,000 $4,935,480 $67,500＋超逾$4,500,000的款額的10%

$4,935,480 $6,000,000 2.25%

$6,000,000 $6,642,860 $135,000＋超逾$6,000,000的款額的10%

$6,642,860 $9,000,000 3.00%

$9,000,000 $10,080,000 $270,000＋超逾$9,000,000的款額的10%

$10,080,000 $20,000,000 3.75%

$20,000,000 $21,739,120 $750,000＋超逾$20,000,000的款額的10%

$21,739,120 4.25%

• 第2標準稅率 (適用於在2023年2月22日上午11時或之後簽立的文書的第2標準税率)



從價印花稅（Ad Valorem）（續）

繳納從價印花稅的責任

• 買賣雙方須共同及個別負上繳納從價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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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從價印花稅」的
詳情，從業員應參閱稅務局網頁
(www.ird.gov.hk/chi/faq/index.htm)︰

額外印花稅
• 常見問題︰額外印花稅
• 闡明「額外印花稅」的應用及計算方法例子

買家印花稅
• 常見問題︰買家印花稅
• 闡明「買家印花稅」的應用及計算方法例子

從價印花稅
• 常見問題:從價印花稅－第1及第2標準稅率
• 闡明「從價印花稅」的應用及計算方法－第1及第2標準稅率

http://www.ird.gov.hk/chi/faq/index.htm
http://www.ird.gov.hk/chi/faq/ssd.htm
http://www.ird.gov.hk/chi/faq/ssdexample.htm
http://www.ird.gov.hk/chi/faq/bsd.htm
http://www.ird.gov.hk/chi/faq/bsdexample.htm
http://www.ird.gov.hk/chi/faq/avd.htm
http://www.ird.gov.hk/chi/faq/avdexample.htm


考考你（練習三）：

請參考附頁的印花稅稅率表，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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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Q1

A先生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在香港已擁有一個住宅物業

〔首物業〕。在2016年11月5日，他簽立臨時買賣協議，以

300萬元購入另一住宅物業〔次物業〕。正式買賣協議在

2016年11月18日簽立。

(i) 就購買次物業他須以哪個稅率繳納「從價印花稅」?

(ii) 他須繳納的「從價印花稅」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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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A1

 由於A先生在購買次物業時，在香港已擁有住宅物業，

「從價印花稅」會按第1標準第1部的劃一15%稅率計算

 款額為450,000元〔即300萬元x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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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Q2

如Q1，但臨時買賣協議在2016年10月31日簽立。就購買次

物業須繳納的「從價印花稅」是多少?

(i) 就購買是次物業須以哪個稅率繳納「從價印花稅」？

(ii) 就購買是次物業須繳納的「從價印花稅」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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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A2

 在上述例子，次物業會被視為是在2016年10月31日取得

〔即臨時買賣協議的簽立日期〕，第1標準第2部稅率將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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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標準第2部稅率的從價印花稅的計算和稅率

• 第1標準第2部稅率

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 稅率 (由2013年2月23日起生效)

超逾 不超逾

$2,000,000 1.5%

$2,000,000 $2,176,470 $30,000＋超逾$2,000,000的款額的20%

$2,176,470 $3,000,000 3.00%

$3,000,000 $3,290,330 $90,000＋超逾$3,000,000的款額的20%

$3,290,330 $4,000,000 4.5%

$4,000,000 $4,428,580 $180,000＋超逾$4,000,000的款額的20%

$4,428,580 $6,000,000 6.00%

$6,000,000 $6,720,000 $360,000＋超逾$6,000,000的款額的20%

$6,720,000 $20,000,000 7.5%

$20,000,000 $21,739,130 $1,500,000＋超逾$20,000,000的款額的20%

$21,739,130 8.5%



考考你（練習三）：

A2

 在上述例子，次物業會被視為是在2016年10月31日取得

〔即臨時買賣協議的簽立日期〕，第1標準稅率將適用

 款額為90,000元〔即300萬元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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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Q3

D先生和E女士均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在2017年11月1

日簽立臨時買賣協議，以1,500萬元共同購入一個住宅物業

〔賣方已擁有該物業多於3年〕。在2018年1月30日所簽立

的正式買賣協議內加入F女士成為其中一位購買人。F女士並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她與D先生和E女士亦非近親。在簽立

臨時買賣協議及正式買賣協議時，三人在香港均沒有擁有任

何其他住宅物業。D先生、E女士和F女士均是代表自己行事。

須繳納的印花稅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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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標準稅率的從價印花稅的計算和稅率

代價款額或物業市值 稅率 (由2010年4月1日起生效) 

超逾 不超逾

$2,000,000 $100

$2,000,000 $2,351,760 $100＋超逾$2,000,000的款額的10%

$2,351,760 $3,000,000 1.5%

$3,000,000 $3,290,320 $45,000＋超逾$3,000,000的款額的10%

$3,290,320 $4,000,000 2.25%

$4,000,000 $4,428,570 $90,000＋超逾$4,000,000的款額的10%

$4,428,570 $6,000,000 3.00%

$6,000,000 $6,720,000 $180,000＋超逾$6,000,000的款額的10%

$6,720,000 $20,000,000 3.75%

$20,000,000 $21,739,120 $750,000＋超逾$20,000,000的款額的10%

$21,739,120 4.25%

• 第2標準稅率 (適用於在2023年2月22日上午11時之前簽立的文書的第2標準税率)



考考你（練習三）：

文件 印花稅類別 款額

臨時買賣合約 從價印花稅〔以第2標準稅率計算〕 562,500元〔1,500萬元x 3.75%〕

A3

D先生和E女士均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在2017年11月1

日簽立臨時買賣協議，以1,500萬元共同購入一個住宅物業

〔賣方已擁有該物業多於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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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A3

 D先生和E女士會被視為在六個月內售出該物業的部分業權予F女士

 而F女士亦會被視為從D先生和E女士購入該物業的部分業權

 由於F女士並非D先生和E女士的近親，須繳納的「從價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款額如下：

文件 印花稅類別 款額

臨時買賣合約 從價印花稅〔以第2標準稅率計算〕 562,500元〔1,500萬元x 3.75%〕

正式買賣合約 從價印花稅〔以第1標準第1部稅率計算〕 750,000元〔(1,500萬元x 15%) x 1/3〕

正式買賣合約 額外印花稅 1,000,000元〔1,500萬元x 1/3 x 20%〕

正式買賣合約 買家印花稅 2,250,000元〔1,500萬元x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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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您︰

參考資料：

計算印花稅（物業）

www.gov.hk/tc/residents/taxes/etax/services/stamp_

duty_computation.htm

闡明「從價印花稅」的應用及計算方法 - (第1及

第2標準稅率) 

www.ird.gov.hk/chi/faq/avdexamp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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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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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1）

以下哪項關於在臨時買賣合約中，物
業以「現狀」出售的條款的陳述是正
確的? 

A. 物業將按照訂立臨時買賣合約時
的實際狀況出售予買方

B. 物業將按照買賣成交當日的實際
狀況出售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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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2）

為保障客戶在購買物業時的利益，地產代理在以下
哪項/些情況下建議買方把訂金交給律師行以「託管
人」(stakeholders)身份保管?

A. 物業受制於一項仍然生效的租約而出售

B. 物業受制於一項仍未解除的按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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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3）

以下哪項關於住宅物業買賣的陳述是正確的? 

166

A. 假若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的成交
日期為公眾假期或星期日，則有
關物業的交易將會自動順延至下
一個工作日完成

B. 因為銀行業實行每週五天結算，
所以應避免選擇週六、週日或公
眾假期作為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
的成交日期，以避免於該等日期
獲取銀行按揭貸款或贖回物業可
能會遇上困難



融匯貫通小測試（Q4）

住宅物業A的業主於2015年3月2日簽訂臨時買賣合
約購入該物業。其後，他於2018年5月29日出售物
業A，在代理的安排下與買方簽訂臨時買賣合約。
該買方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簽訂臨時買賣合
約時買方在香港並沒有持有任何住宅物業。根據
《印花稅條例》，此交易將涉及額外印花稅，買家
印花稅及從價印花稅(第1標準第1部稅率)的稅項？

A. 是

B.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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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印花稅 (Special Stamp Duty)(續)

「額外印花稅」稅率和涵蓋範圍如下:

處置物業的日期

在2010年11月20日至
2012年10月26日期間
取得的物業的「額外

印花稅」稅率

在2012年10月27 日
或之後取得的物業的
擬定「額外印花稅」稅

率

6 個月內 15% 20%

12 個月內
(但滿6 個月後)

10% 15%

24 個月內
(但滿12 個月後)

5% 10%

36 個月內
(但滿24 個月後)

-- 10%

取得日期: 02.03.2015

處置日期: 29.05.2018

=> 超過3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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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印花稅 (Buyer’s Stamp Duty)

• 「買家印花稅」是從現有的從價印花稅及「額外印
花稅」(如適用) 之上對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外的任何
人士或公司取得住宅物業的交易徵收

• 以物業交易的代價或物業市價之估值 (以較高者為
準) 計算，稅率劃一為15%

• 適用於在2012年10月27日或之後就住宅物業所簽
立的買賣協議或轉讓契

• 繳納買家印花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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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印花稅 (Ad Valorem Stamp Duty)

• 《印花稅條例》已修訂，調高「從價印花稅」
的稅率及推前向非住宅物業交易徴收「從價印
花稅」

• 由向售賣轉易契徴收改為向買賣協議徵收

• 任何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在2013年2月23日或以
後取得的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均須按新的
稅率徴收「從價印花稅」

• 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住宅物業，在簽署買賣協
議時沒有擁有其他任何住宅物業可獲豁免繳付
新增的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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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印花稅 (第1及第2標準稅率)

注意：

 《2018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該修訂條例」)已於2018年1月19日刊憲。

該修訂條例就在2016年11月5日(「生效日期」)或之後簽立的某些處理住宅

物業的文書引入新的「從價印花稅」稅率，劃一為15%，以取代原來適用的

「從價印花稅」第1標準稅率。

 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因轉換住宅物業而申請退還部分「從價印花稅」，該修訂

條例亦延長了於生效日期或之後取得的新置物業所繳付的「從價印花稅」的

出售其原有物業期限，由原來新置物業的轉易契的日期後的6個月內延長至

12個月內。

 請參閱稅務局網站上的印花通告第02/2018、第03/2018號，以及常見問題，

以了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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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5）

根據《印花稅條例》，就住宅物業的買賣
協議而言，以下哪些關於繳納「買家印花
稅」的責任的陳述是正確的?

A. 只有賣方有責任繳納上述的稅項
B. 只有買方有責任繳納上述的稅項
C. 買賣雙方有共同及個別繳納上述稅項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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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